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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沿革

2007年7月4日，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和自然人郑少波共同出资3,000万元设立士兰创投。士兰创投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2,700 90%

2 郑少波 300 10%

合计 3,000 100%

2010年2月，郑少波将持有士兰创投的10%股权转让给杭州科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士兰创投的5%股权转让杭州科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士兰创投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2,550 85%

2 杭州科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0 15%

合计 3,000 100%

2012年11月，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与杭州科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士兰创投同比例增资，增资后士兰创投的注册资本达10,000万元，增资完成后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8,500 85%

2 杭州科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0 15%

合计 10,000 100%

2012年11月至今，士兰创投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动。

3、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2012年11月，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与杭州科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士兰创投同比例增资，增资后士兰创投的注册资本达10,000万元。

4、主要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士兰创投主要从事创业投资业务。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2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55,032,833.11 111,035,412.57 51,131,501.44

负债总额 39,848,455.69 89,765,411.68 30,073,147.41

所有者权益 115,184,377.42 21,270,000.89 21,058,354.03

项 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营业利润 28,557,352.11 210,427.32 -630,097.75

利润总额 28,557,706.84 211,646.86 -629,662.63

净利润 23,914,376.53 211,646.86 -629,662.63

注： 上述2010年财务数据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浙江分所2011第A0263号审计报告审计，2011年财务数据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浙江分所2012第A0068

号审计报告审计，2012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1）士兰创投股权关系结构图

（2）士兰创投股东介绍

士兰创投的实际控制人是陈向东、范伟宏、郑少波、江忠永、罗华兵、宋卫权、陈国华。

1）陈向东：男，中国籍，1962年生，2000年10月至今在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2）范伟宏：男，中国籍，1962年生，2001年1月至今在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

3）郑少波：男，中国籍，1965年生，2003年9月至今在杭州士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

4）江忠永：男，中国籍，1964年生，2004年9月至今在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5）罗华兵：男，中国籍，1963年生，2003年3月至今在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

6）宋卫权：男，中国籍，1968年生，2000年3月至今在杭州士兰集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任设计所所长。

7）陈国华：男，中国籍，1963年生，2008年3月至2010年11月在杭州友旺科技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10年11月至今在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任副总经

理。

8）陈向明：男，中国籍，1969年生，2006年至今，在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在杭州士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在浙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任

执行监事。现兼任中技桩业监事。

9）杨红霞：女，中国籍，1961年生，2010年至今在杭州科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出纳。

6、下属参控股公司简介

除参股中技桩业外，士兰创投的其他参控股公司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

比例

经营范围

杭州金海岸文化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4,308 3.87%

许可经营项目：综合文艺表演、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服务：成年人非学历演艺只能培训，承办会展、婚庆礼仪活动，剧院经营管理；批发、零售：

工艺美术品。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15,481.80 2.5% 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

上海芯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25.00 20%

从事电子科技、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科技、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电子产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通讯工程、网络工程、计算机系统服务；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及相关产

品、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商务咨询，投资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安全防范技术

工程设计与施工

浙江洪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 3.42% 电磁线、铜线、纸箱、塑料线盘的制造加工、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的销售

杭州集智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3,600.00 4.16% 制造、加工：全自动平衡机、机电设备、控制系统光电设备，新材料

杭州全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366.00 3.33% 网上、销售、批发、零售：服装、服饰、鞋帽、工艺品、皮革制品、纸制品、纺织品、文体用品；货物进出口

海南海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6,500.00 5.76% 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的生产和销售；

上海安奎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20%

信息技术、电子科技、计算机软硬件科技、网络科技、安防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通信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网络工程，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计算

机软硬件的销售，商务咨询、投资咨询

厦门博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19%

计算机信息技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网络工程，建筑智能化工

程的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 )；计算机系统集成；批发、零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企业商贸信息咨

询；

杭州士兰泉投资有限公司 2,050.00 48.78% 实业投资

杭州龙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40%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七）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注册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10层

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10层

法定代表人：卢力

注册资本：10,000万欧元

税务登记证：110102717

经营范围：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在一级市场认购中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及其他固定收益债券；向被投资企业提供管理咨询；主管机关批准的其他业

务。

2、历史沿革

中比基金成立于2004年11月18日，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共同出资设立。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无实际控制人。中比基金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欧元） 出资比例(%)

中方：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1,500 15

2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原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0 15

3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1,300 13

4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1,000 10

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

6 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 1,000 10

7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850 8.5

中方小计： 8,150 81.5

外方：

8 比利时富通银行 1,000 10

9 比利时政府 850 8.5

外方小计： 1,850 18.5

合 计： 10,000 100

2004年11月成立至今，中比基金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动。

3、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最近三年，中比基金的注册资本未发生变化。

4、主要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中比基金主要从事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在一级市场认购中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及其他固定收益债券；向被投资企业提供管理咨询业务。

中比基金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2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003,378,498.12 1,992,253,008.30 1,401,010,941.53

负债总额 157,408,847.04 542,006,359.76 18,552,847.41

所有者权益 1,845,969,651.08 1,450,246,648.54 1,382,458,094.12

项 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投资收益 1,044,417,796.52 1,462,138,188.94 372,034,176.38

利润总额 832,838,035.54 1,157,490,160.71 278,964,768.71

净利润 645,723,002.54 867,788,554.42 236,046,054.67

注：上述2010年财务数据经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1)第22827号审计报告审计，2011年财务数据经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

天审字(2012)第23561号号审计报告审计，2012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下属参控股公司简介

除参股中技桩业外，中比基金的其他参控股公司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

比例

经营范围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000 14.29% 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的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0.53%

研发、制造及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风电零部件；提供风电相关的顾问、风电场建设、维护和

运输服务；风电场开发及销售风电场

西安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80 17.93%

电连接器、电缆组件、微波元器件、光电器件、天线、电源、仪器仪表的研制、生产、自产产品

销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口经营。

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630 0.91% 平板显示真空薄膜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16,000 4.17% 液压成型装备以及配套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11,700 0.57% 主要从事输送带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上海恒荣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4,116 22.74% 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0.44% 深加工锂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

北京朝歌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0 17.29% 电子计算机、通信、有线电视、电子产品、生物技术的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3,170 0.71% 醋酸丁酯、偏苯三酸酐的生产与销售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44,419 7.56% 研发、生产、销售

无锡华东可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985 21.91% 中、低脂可可粉、可可脂的生产、销售

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6,000 12.00% 招徕接待旅游者，景区管理服务，提供游船服务

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00 1.66% 电力系统智能化记录分析和时间同步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

湖南省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11,000 12.86% 茶叶的分装、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

陕西国德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9,000 6.84%

成套输变电设备、高低压开关柜、机电设备、机械设备的加工、制造、销售及修理（专控除

外）

厦门福慧达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6,000 7.49% 经营水果、蔬菜；供应链管理

江西万年鑫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6,897 19.53% 生猪饲养、销售；种猪饲养、销售；饲料加工、销售；肉类加工、销售；畜药及器械销售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6,798 9.81% 煤炭、钢铁、矿山、筑路等行业专用大型振动筛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伊甸园巧克力（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

司

1456.58

欧元

10.75% 加工、生产巧克力，销售本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上海百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5,293 8.00% 化工原料、纺织原料、建材、钢材、五金交电的销售

北京华夏聚龙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6,000 10.59% 生产、组装自动化机电设备

长江三峡能事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6,400 10.42%

电力、机械、机电产品销售；电站辅助设备及其他机电产品的研制、开发、制造、销售、技术

服务

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309.10 2.00% 生产经营有色金属复合材料、新型合金材料及铝型材处理剂

海南蓝岛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10,150 3.91%

矿渣综合利用，矿渣水泥生产、销售；新型建筑材料，混凝土掺加剂，水泥添加剂的生产、加

工及销售

江苏利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00 8.00% 化工工程技术研究、技术成果转让

天津济润石油海运服务有限公司 17,360 7.07% 为海上石油、天然气及其他地质矿产的勘察、勘探、开发、开采提供服务及技术咨询

威海金太阳光热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453.31欧元 22.79% 太阳能高温集热管、太阳能光热发电设备及其配件的开发、生产及销售

许昌金科建筑清运有限公司 636.21 10.00% 建筑垃圾的收集、处置

四川川油天然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91.25 9.53% 机械设备制造、销售

玉树藏族自治州三江源药业有限公司 1,633 5.00%

中药材、土特产品、畜产品、名贵中药材及中药饮片、保健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红景天种

植

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 475.20 5.00% 助力机械臂、平衡吊、整体生产线的设计、研发、制造和销售

（八）浙江银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银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118号1603室

办公地点：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118号1603室

法定代表人：黄江国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330100679865253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

2、历史沿革

2008年9月18日，黄江国、杜君焱、周永青、谢进、蒋玲出资设立银湖投资。银湖投资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黄江国 360 36%

2 杜君焱 360 36%

3 周永青 100 10%

4 谢进 100 10%

5 蒋玲 80 8%

合计 1,000 100%

2008年9月成立至今，银湖投资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动。

3、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最近三年，银湖投资的注册资本未发生变化。

4、主要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银湖投资主要从事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业务。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2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0,018,197.19 10,072,405.97 10,071,224.37

负债总额 50,021.50 110,000 110,000

所有者权益 9,968,025.69 9,962,405.97 9,961,224.37

项 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5,566.39 -5,619.72 -1,181.60

利润总额 -5,566.39 -5,619.72 -1,181.60

净利润 -5,566.39 -5,619.72 -1,181.60

注：上述2010年财务数据经浙江中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浙中际会审[2011]第407号审计报告审计，2011年财务数据经浙江中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的浙中际会审[2012]第370号审计报告审计，2012年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

5、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1）银湖投资股权关系结构图

（2）银湖投资股东介绍

银湖投资的无实际控制人。

1）黄江国：男，中国籍，1960年生，2008年至今任浙江银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执行董事。

2）杜君焱：男，中国籍，1975年生，2005年1月至今在浙江丰阳进出口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3）周永青：男，中国籍，1973年生， 2008年12月至今在杭州慧景科技有限公司任软件工程师。

4）谢进：女，中国籍，1970年生，1999年11月至今在太平洋人寿浙江分公司任个人业务部副总经理。

5）蒋玲：女，中国籍，1973年生， 1994年2月至今在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分行工作。

6、下属参控股公司简介

除参股中技桩业外，无其他参控股公司。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2012年12月25日，本次交易对方于闯因犯寻衅滋事罪，被江苏省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颜静刚以及中技桩业原股东颜邦华于2011年11月14日收到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编号为2011虹民二（商）初字第1259号的《应诉通知书》（发文日期：2011

年11月10日）及相关资料。2011年10月7日，云南中技管桩有限公司（原告，以下简称“云南中技” ）以颜邦华（被告、颜静刚之父）、颜静刚（被告）在云南中技管桩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中技上海分公司” ）任职期间，出资设立业务类似的上海中技桩业发展有限公司，违反《公司法》149条相关竞业禁止的规

定为由，于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0日立案，请求法院判令确认被告的违法事实将被告的违法所得300万元

归入原告所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万元。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18日做出（2011）虹民二（商）初字第1259号民事判决书，对云南中技的要求不

予支持，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云南中技负担。

2012年2月5日，云南中技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012年5月1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沪二中民四（商）

终字第261号判决，驳回云南中技的所有诉讼请求，维持原判，此判决为终审判决。

除此之外，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第四章 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77名自然人和8家机构合法持有的中技桩业92.99%股份。标的资产主体中技桩业受颜静刚先生控制，中技桩业股权架构情况如下：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财务资料全部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编制。

一、中技桩业的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广粤路437号2幢4楼

主要办公地：上海市虹口区广粤路437号

法定代表人：颜静刚

注册资本：28,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11月11日

税务登记证：国地税沪字310109782435892号

经营范围：混凝土预制构件专业承包，销售预应力空心方桩、建筑材料，新型桩型专业领域内的“四技” 服务，商务咨询（除经纪）。生产预应力空心方桩、建

筑材料（限分支机构）。（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二、中技桩业的历史沿革

（一）中技有限成立

2005年11月，颜静刚和颜邦华两位自然人股东以货币资金共同出资设立中技有限。中技有限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颜静刚认缴700万元，颜邦华

认缴300万元。颜邦华与颜静刚为父子关系。

此次出资经上海兴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5年11月10日出具的兴验内字（2005）-10985号《验资报告》验证。2005年11月11日，中技有限领取了上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虹口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3101092012678。

（二）第一次增资

2008年4月1日，中技有限经临时股东会决议增资1,500万元，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变更为2,500万元。其中，新增股东宁波明基置业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认

缴400万元，原股东颜静刚以货币资金出资认缴1,100万元。

2008年4月3日，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沪众会字（2008）第2520号《验资报告》，验证股东出资足额到位。2008年4月3日，中技有限在上海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虹口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技有限股东及其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名称（姓名）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颜静刚 货币 1,800 72

2 颜邦华 货币 300 12

3 宁波明基置业有限公司 货币 400 16

合计 2,500 100

（三）第二次增资

2008年6月25日，中技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增资2,300万元，注册资本由2,500万元变更为4,800万元。具体包括可分配利润转增和货币出资两种形式：

一是将2006年至2008年5月31日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合计14,135,292.34元中的14,110,000.00元进行分配。按照20%的个人所得税率代扣代缴之后，各股东将上述

分配的利润（扣除个人所得税）转增资本1,136万元，实际转增的股本数额见下表：

单位：万元

利润分配

股东名称 实际分配利润 代扣个人所得税（20%） 转增资本数额

颜静刚 962.5 192.5 770

颜邦华 412.5 82.5 330

明基置业 36 - 36

合计 1,411 275 1,136

二是以货币方式增资1,164万元，每1元出资额的增资价格为1.05元。其中原股东颜静刚以货币513.45万元认缴出资额489万元，引进上海嘉信翻译服务有限公

司（中技桩业高管、核心员工以及由部分骨干员工、老员工组成的员工持股公司）以及朱建舟等11个自然人为公司新股东，以货币708.75万元认缴出资额675万

元，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08年7月4日出具的沪众会字（2008）第3403号《验资报告》验证，股东出资足额到位，股东以货币出资1,164万元，未

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1,136万元。2008年7月4日，中技有限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虹口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技有限股东及其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1 颜静刚 3,059 63.73 9 颜安青 31 0.65

2 颜邦华 630 13.12 10 王世皓 30 0.63

3 明基置业 436 9.08 11 吕彦东 30 0.63

4 上海嘉信 260 5.41 12 陆荣华 24 0.50

5 朱建舟 90 1.87 13 袁国军 20 0.42

6 蔡文明 88 1.83 14 崔之火 10 0.21

7 潘德军 50 1.04 15 李燕君 10 0.21

8 陈权 32 0.67 合计 4,800 100.00

（四）第三次增资

2008年8月1日，中技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增资600万元，注册资本由4,800万元变更为5,400万元。新增股东北京首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鑫融恒基

投资中心按照每1元出资额的增资价格为4元的比例分别以货币1,200万认缴出资额300万元，认缴价款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经上海众华沪银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08年8月18日出具的沪众会字（2008）第3662号《验资报告》验证，新增股东首创创投和鑫融恒基出资足额到位。2008年8月18日，中技有

限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虹口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技有限股东及其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1 颜静刚 3,059 56.65 10 陈权 32 0.59

2 颜邦华 630 11.67 11 颜安青 31 0.57

3 明基置业 436 8.07 12 王世皓 30 0.56

4 首创创投 300 5.56 13 吕彦东 30 0.56

5 鑫融恒基 300 5.56 14 陆荣华 24 0.44

6 上海嘉信 260 4.81 15 袁国军 20 0.37

7 朱建舟 90 1.67 16 崔之火 10 0.18

8 蔡文明 88 1.63 17 李燕君 10 0.18

9 潘德军 50 0.93 合计 5,400 100.00

（五）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8年9月16日，中技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股东北京鑫融恒基投资中心将其持有的中技有限5.56%出资额以1,200万元全部转让给自然人赵金。同日，鑫

融恒基与赵金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此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以出资额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每1元注册资本的转让价格为4元。

2008年9月23日，中技有限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虹口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技有限出资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1 颜静刚 3,059 56.65 10 陈权 32 0.59

2 颜邦华 630 11.67 11 颜安青 31 0.57

3 明基置业 436 8.07 12 王世皓 30 0.56

4 首创创投 300 5.56 13 吕彦东 30 0.56

5 赵金 300 5.56 14 陆荣华 24 0.44

6 上海嘉信 260 4.81 15 袁国军 20 0.37

7 朱建舟 90 1.67 16 崔之火 10 0.18

8 蔡文明 88 1.63 17 李燕君 10 0.18

9 潘德军 50 0.93 合计 5,400 100.00

（六）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10月26日，中技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截至2008年9月30日由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众会字（2008）第3819

号《审计报告》审计的公司净资产85,761,065.28元以1:0.6530的比例折为56,000,000股，每股面值1元，整体变更为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10月28日，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变更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沪众会字（2008）第3818号《验资报告》。2008年11月18日，中技

桩业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股份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此次变更后，股东持股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股） 股权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股） 股权比例（%）

1 颜静刚 31,722,964 56.65 10 陈权 331,852 0.59

2 颜邦华 6,533,333 11.67 11 颜安青 321,481 0.57

3 明基置业 4,521,481 8.07 12 王世皓 311,111 0.56

4 首创创投 3,111,111 5.56 13 吕彦东 311,111 0.56

5 赵金 3,111,111 5.56 14 陆荣华 248,889 0.44

6 上海嘉信 2,696,296 4.81 15 袁国军 207,407 0.37

7 朱建舟 933,333 1.67 16 崔之火 103,704 0.18

8 蔡文明 912,593 1.63 17 李燕君 103,704 0.18

9 潘德军 518,519 0.93 合计 56,000,000 100.00

（七）第四次增资

2008年11月23日，中技桩业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622.2222万元，注册资本由5,600万元变更为6,222.2222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新增股

东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士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银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按照每股3.857元的价格以现金认缴。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2008年11月27日出具的沪众会字（2008）第3965号《验资报告》验证，新增股东通联创投、士兰创投、银湖投资出资足额到位，缴纳的出资额合计2,400万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622.2222万元，新增资本公积1,777.7778万元。2008年11月27日，中技桩业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技桩业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

（股）

股权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

（股）

股权比例（%）

1 颜静刚 31,722,964 50.98 11 潘德军 518,519 0.83

2 颜邦华 6,533,333 10.50 12 银湖投资 518,518 0.83

3 明基置业 4,521,481 7.27 13 陈权 331,852 0.53

4 首创创投 3,111,111 5.00 14 颜安青 321,481 0.52

5 赵金 3,111,111 5.00 15 王世皓 311,111 0.50

6 通联创投 3,111,111 5.00 16 吕彦东 311,111 0.50

7 上海嘉信 2,696,296 4.33 17 陆荣华 248,889 0.40

8 士兰创投 2,592,593 4.17 18 袁国军 207,407 0.33

9 朱建舟 933,333 1.50 19 崔之火 103,704 0.17

10 蔡文明 912,593 1.47 20 李燕君 103,704 0.17

合计 62,222,222股

（八）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1年1月18日，明基置业决议将其持有的4,521,481股公司股份中的2,300,000股以每股8元的价格转让给实际控制人颜静刚。同日，明基置业与颜静刚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技桩业出资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

（股）

股权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

（股）

股权比例（%）

1 颜静刚 34,022,964 54.68 11 潘德军 518,519 0.83

2 颜邦华 6,533,333 10.50 12 银湖投资 518,518 0.83

3 首创创投 3,111,111 5.00 13 陈权 331,852 0.53

4 赵金 3,111,111 5.00 14 颜安青 321,481 0.52

5 通联创投 3,111,111 5.00 15 王世皓 311,111 0.50

6 上海嘉信 2,696,296 4.33 16 吕彦东 311,111 0.50

7 士兰创投 2,592,593 4.17 17 陆荣华 248,889 0.40

8 明基置业 2,221,481 3.57 18 袁国军 207,407 0.33

9 朱建舟 933,333 1.50 19 崔之火 103,704 0.17

10 蔡文明 912,593 1.47 20 李燕君 103,704 0.17

合计 62,222,222股

（九）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1年1月18日，颜邦华与颜静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颜邦华将其持有中技桩业的所有10.50%股份即6,533,333股以每股1元的价格转让给其儿子、中技桩

业的实际控制人颜静刚。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技桩业出资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

（股）

股权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

（股）

股权比例（%）

1 颜静刚 40,556,297 65.18 11 银湖投资 518,518 0.83

2 首创创投 3,111,111 5.00 12 陈权 331,852 0.53

3 赵金 3,111,111 5.00 13 颜安青 321,481 0.52

4 通联创投 3,111,111 5.00 14 王世皓 311,111 0.50

5 上海嘉信 2,696,296 4.33 15 吕彦东 311,111 0.50

6 士兰创投 2,592,593 4.17 16 陆荣华 248,889 0.40

7 明基置业 2,221,481 3.57 17 袁国军 207,407 0.33

8 朱建舟 933,333 1.50 18 崔之火 103,704 0.17

9 蔡文明 912,593 1.47 19 李燕君 103,704 0.17

10 潘德军 518,519 0.83 合计 62,222,222 100.00

（十）第五次增资

2011年4月7日，中技桩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1,777.778万元，注册资本由6,222.2222万元变更为8,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通联创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建银城投（上海）绿色环保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及朱建舟等72位

自然人股东按照每股24元价款的比例以现金认缴，认缴价款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1年5月10日出具

的沪众会字（2011）第3799号《验资报告》验证，4家投资机构及72位自然人出资足额到位，缴纳的出资额合计42,666.6672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1,777.7778万元，

新增资本公积40,888.8894万元。2011年5月23日，中技桩业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技桩业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

（股）

股权比例

（%）

序号

股东

姓名

股份数（股）

股权比例

（%）

1 颜静刚 40,556,297 50.70 44 王传俊 25,000 0.03

2 通联创投 5,611,111 7.01 45 尹文强 25,000 0.03

3 建银城投 5,000,000 6.25 46 赵纯梅 25,000 0.03

4 复星创富 4,750,000 5.94 47 刘德奇 25,000 0.03

5 首创创投 3,111,111 3.89 48 李海彦 17,000 0.02

6 赵 金 3,111,111 3.89 49 张后禅 15,000 0.02

7 上海嘉信 2,696,296 3.37 50 毕明水 15,000 0.02

8 士兰创投 2,592,593 3.24 51 刘 琳 15,000 0.02

9 中比基金 2,500,000 3.13 52 刘善成 10,000 0.01

10 明基置业 2,221,481 2.78 53 史彦君 10,000 0.01

11 朱建舟 1,133,333 1.42 54 高军峰 10,000 0.01

12 蔡文明 1,032,593 1.29 55 张均洪 10,000 0.01

13 吕彦东 544,000 0.68 56 胡颖梅 10,000 0.01

14 潘德军 518,519 0.65 57 李 华 10,000 0.01

15 银湖投资 518,518 0.65 58 韦 华 10,000 0.01

16 王世皓 459,000 0.57 59 方良明 10,000 0.01

17 陈 权 351,852 0.44 60 刘金富 10,000 0.01

18 颜安青 321,481 0.40 61 关秋萍 10,000 0.01

19 陆荣华 258,889 0.32 62 艾洁菲 10,000 0.01

20 胡 蕊 250,000 0.31 63 吴家华 10,000 0.01

21 崔之火 232,704 0.29 64 屠琳峰 10,000 0.01

22 袁国军 232,407 0.29 65 陈志杰 10,000 0.01

23 余华雄 150,000 0.19 66 张玉华 10,000 0.01

24 郭洪波 150,000 0.19 67 杨 雄 6,000 0.01

25 谷 茹 135,000 0.17 68 闫 勇 5,000 0.01

26 李燕君 103,704 0.13 69 毛 鑫 5,000 0.01

27 何 炜 100,000 0.13 70 何春奇 5,000 0.01

28 黄传宝 100,000 0.13 71 罗东献 5,000 0.01

29 陈祖平 100,000 0.13 72 许德刚 5,000 0.01

30 杨 冬 100,000 0.13 73 刘 震 5,000 0.01

31 戴尔君 100,000 0.13 74 车海波 5,000 0.01

32 孙兴华 95,000 0.12 75 彭 超 5,000 0.01

33 唐 斌 75,000 0.09 76 于 闯 5,000 0.01

34 王晓强 55,000 0.07 77 王 勇 5,000 0.01

35 张小永 50,000 0.06 78 张 云 5,000 0.01

36 陈 虹 50,000 0.06 79 张 燕 5,000 0.01

37 郎 斌 50,000 0.06 80 周玉娟 5,000 0.01

38 杨建兴 40,000 0.05 81 肖 萍 5,000 0.01

39 刘润华 30,000 0.04 82 陈 楠 5,000 0.01

40 刘学鸿 25,000 0.03 83 代 荣 5,000 0.01

41 吕 彬 25,000 0.03 84 马国兴 5,000 0.01

42 鄢 力 25,000 0.03 85 张永辉 5,000 0.01

43 陈洪彬 25,000 0.03 86 张 丁 5,000 0.01

合计 80,000,000股

（十一）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1年5月29日，中技桩业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按照每10股转增25股的比例增加注册资本20,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资本公积转增。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1年6月22日出具的沪众会字（2011）第4133号《验资报告》验证，中技桩业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增加注册资本20,000万元，变更后中

技桩业注册资本为28,000万元。2011年8月4日，中技桩业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转增完成后，中技桩业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股） 股权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股） 股权比例（%）

1 颜静刚 141,947,034 50.70 44 王传俊 87,500 0.03

2 通联创投 19,638,889 7.01 45 尹文强 87,500 0.03

3 建银城投 17,500,000 6.25 46 赵纯梅 87,500. 0.03

4 复星创富 16,625,000 5.94 47 刘德奇 87,500 0.03

5 首创创投 10,888,889 3.89 48 李海彦 59,500 0.02

6 赵 金 10,888,889 3.89 49 张后禅 52,500 0.02

7 上海嘉信 9,437,036 3.37 50 毕明水 52,500 0.02

8 士兰创投 9,074,076 3.24 51 刘 琳 52,500 0.02

9 中比基金 8,750,000 3.13 52 刘善成 35,000 0.01

10 明基置业 7,775,184 2.78 53 史彦君 35,000 0.01

11 朱建舟 3,966,666 1.42 54 高军峰 35,000 0.01

12 蔡文明 3,614,076 1.29 55 张均洪 35,000 0.01

13 吕彦东 1,904,000 0.68 56 胡颖梅 35,000 0.01

14 潘德军 1,814,817 0.65 57 李 华 35,000 0.01

15 银湖投资 1,814,813 0.65 58 韦 华 35,000 0.01

16 王世皓 1,606,500 0.57 59 方良明 35,000 0.01

17 陈 权 1,231,482 0.44 60 刘金富 35,000 0.01

18 颜安青 1,125,184 0.40 61 关秋萍 35,000 0.01

19 陆荣华 906,112 0.32 62 艾洁菲 35,000 0.01

20 胡 蕊 875,000 0.31 63 吴家华 35,000 0.01

21 崔之火 814,464 0.29 64 屠琳峰 35,000 0.01

22 袁国军 813,425 0.29 65 陈志杰 35,000 0.01

23 余华雄 525,000 0.19 66 张玉华 35,000 0.01

24 郭洪波 525,000 0.19 67 杨 雄 21,000 0.01

25 谷 茹 472,500 0.17 68 闫 勇 17,500 0.01

26 李燕君 362,964 0.13 69 毛 鑫 17,500 0.01

27 何 炜 350,000 0.13 70 何春奇 17,500 0.01

28 黄传宝 350,000 0.13 71 罗东献 17,500 0.01

29 陈祖平 350,000 0.13 72 许德刚 17,500. 0.01

30 杨 冬 350,000 0.13 73 刘 震 17,500 0.01

31 戴尔君 350,000 0.13 74 车海波 17,500 0.01

32 孙兴华 332,500 0.12 75 彭 超 17,500 0.01

33 唐 斌 262,500 0.09 76 于 闯 17,500 0.01

34 王晓强 192,500 0.07 77 王 勇 17,500 0.01

35 张小永 175,000 0.06 78 张 云 17,500 0.01

36 陈 虹 175,000 0.06 79 张 燕 17,500 0.01

37 郎 斌 175,000 0.06 80 周玉娟 17,500 0.01

38 杨建兴 140,000 0.05 81 肖 萍 17,500 0.01

39 刘润华 105,000 0.04 82 陈 楠 17,500 0.01

40 刘学鸿 87,500 0.03 83 代 荣 17,500 0.01

41 吕 彬 87,500 0.03 84 马国兴 17,500 0.01

42 鄢 力 87,500 0.03 85 张永辉 17,500 0.01

43 陈洪彬 87,500 0.03 86 张 丁 17,500 0.01

合计 280,000,000股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中技桩业的股本结构未发生过变化。

三、中技桩业的主营业务和主要财务指标

（一）中技桩业主营业务情况

中技桩业主要从事预制混凝土桩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各种型号的预应力离心混凝土空心方桩、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和U型板桩，其中离心

方桩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90%左右。产品作为我国各类工程建筑的主要桩基础材料之一，主要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码头、水利、市政

等行业的基础工程。

离心方桩、管桩产品应用领域示意图：

U型板桩产品应用领域示意图：

中技桩业的产品所处行业结构简图如下：

中技桩业2010-2012年度分别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14.94亿元、23.46亿元和26.81亿元，复合增长率为33.96%，发展状况良好。

（二）中技桩业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中技桩业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71,758.26 238,874.87

总负债 376,624.65 153,995.4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95,133.61 84,879.4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1.27 62.93

项 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营业收入 268,053.47 234,571.80

利润总额 13,078.51 21,124.48

净利润 10,254.17 17,265.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0,254.17 17,265.89

四、中技桩业的主要资产权属、主要负债情况及对外担保情况

（一）主要资产权属

中技桩业的不动产、租赁房产、知识产权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本摘要“第五章 拟注入资产业务与技术” 之四“主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特许经营权情况”

的相关内容。

（二）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2年12月31日，中技桩业的主要负债为向银行的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以及长期借款，具体金额及占比如下：

项目

2012年12月31日

（合并）

占比

短期借款 1,911,000,000.00 50.74%

应付票据 517,335,797.52 13.74%

应付账款 611,688,491.44 16.24%

长期借款 376,100,000.00 9.99%

负债合计 3,766,246,462.85 100.00%

本次交易系股权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事宜，中技桩业的债权债务仍由其承担。

（三）对外担保情况

中技桩业合并范围内无对外担保情况。

五、中技桩业最近三年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改制情况

（一）资产评估情况

2013年5月16日，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信资评报字（2013）10号《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2012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拟进行资产重组而涉及的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经收益法评估，中技股份评估基准日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189,800万元。

（二）近三年交易、增资改制情况

2011年4月7日，中技桩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1,777.778万元，注册资本由6,222.2222万元变更为8,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通联创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建银城投（上海）绿色环保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及朱建舟等72位

自然人股东以现金认缴， 认缴价款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1年5月10日出具的沪众会字 （2011）第

3799号《验资报告》验证，4家投资机构及72位自然人出资足额到位，缴纳的出资额合计42,666.6672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1,777.7778万元，新增资本公积40,

888.8894万元。2011年5月23日，中技桩业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1年5月29日，中技桩业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按照每10股转增25股的比例增加注册资本20,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资本公积转增。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1年6月22日出具的沪众会字（2011）第4133号《验资报告》验证，中技桩业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增加注册资本20,000万元，变更后中

技桩业注册资本为28,000万元。2011年8月4日，中技桩业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除上述交易事项之外，中技桩业近三年无其它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改制情形。

六、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及分析

根据立信评估出具的信资评报字（2013）10号《资产评估报告》，立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12年12月31日进行了评估。

收益法是指通过估测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来判断资产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 收益法的基本原理是任何一个理智的购买者在购买一项资产时所

愿意支付的货币额不会高于所购置资产在未来能给其带来的回报。运用收益法评估资产价值的前提条件是预期收益可以量化、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与折现

密切相关的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可以预测。

资产基础法是指分别求出企业各项资产的评估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负债评估值得到企业价值的一种方法。资产基础法的思路是任何一个投资者在决定投

资某项资产时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不会超过组建该项资产的现行成本。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2年12月31日，中技桩业合并股东权益账面值为95,133.61万元，在评估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采用收益法评估，中技桩业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为189,800万元，评估增值94,666.39万元，增值率99.51%；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51,458.02万元，评估增值56,324.41万元，增值率

59%。本次评估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最终选择收益法的主要原因为：

考虑到收益法评估是以中技桩业预期未来能够获取利润为基础，不仅包含有形资产以及可辨认无形资产所能带来的收益，同时包含了该公司存在的不可确

指的无形资产（如管理经验、销售渠道、团队研发能力、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等）所能带来的收益。而资产基础法只是简单的资产加总，忽略了不可确指无形资产对

公司整体价值的增值以及规模效应对公司整体价值的贡献。根据本项评估目的和委估资产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对中技桩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

评估。

（一）收益法评估基本情况及结论

1、收益法简介及适用的前提条件

收益法是指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被评估资产价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所谓收益现值，是指企业在未来特定时期

内的预期收益按适当的折现率折算成当前价值（简称折现）的总金额。收益法的基本原理是资产的购买者为购买资产而愿意支付的货币量不会超过该项资产未

来所能带来的期望收益的折现值。

收益法的适用前提条件为：

（1）被评估资产必须是能够用货币衡量其未来期望收益的单项或整体资产。

（2）产权所有者所承担的风险也必须是能用货币来衡量的。

2、收益法计算公式及各项参数

（1）收益法的计算公式：

P� =�未来收益期内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溢余资产

其中：P—评估值（折现值）

r—所选取的折现率

n—收益年期

Fi—未来第i个收益期的预期收益额；当收益年限无限时，n为无穷大；当收益期有限时，Fn中包括期末资产剩余净额

Y—溢余资产

从公式中可见，影响收益现值的三大参数为：

收益期限n； 逐年预期收益额Fi； 折现率r

（2）预测期

企业的收益期限可分为无限期和有限期两种。理论上说，收益期限的差异只是计算方式的不同，所得到的评估结果应该是相同的。由于企业收益并非等额年

金以及资产余值估计数的影响，用有限期计算或无限期计算的结果会略有差异。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1月，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营业

执照营业期限为自2005年11月11日至不约定期限。本次收益期按照无限期计算。当进行无限年期预测时，期末剩余资产价值可忽略不计。

一般地，将预测的时间分为两个阶段，详细的预测期和后续期。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2012年12月31日，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及本次评估目的，对2013年至

2017年采用详细预测，因此我们假定2017年以后年度委估公司的经营业绩将基本稳定在预测期2017年的水平。

（3）收益法计算模型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通过对企业整体价值的评估，扣减有息负债从而间接获得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本次收益法评估的企业整体价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企业整体价值=营业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股东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有息债务

其中：有息债务：指基准日账面上需要付息的债务。

营业性资产价值按以下公式确定：

式中：P为营业性资产价值；

r为折现率；

i为预测年度；

Fi为第i年净现金流量；

Fn为第n年终值；

n为预测第末年。

（4）净现金流量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的收益类型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指的是归属于股东和付息债务的债权人在内的所有投资者的现金流量，其计算公式为：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税后净利润+折旧与摊销+利息费用（扣除税务影响后）-资本性支出-净营运资金变动

（5）折现率

本次折现率的确定是根据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方法计算得出，计算模型如下：WACC=Ke×We+Kd×(1-t)×Wd

其中：WACC：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K

e

：公司普通权益资本成本

K

d

：公司债务资本成本

W

e

：权益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百分比

W

d

：债务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百分比

t：公司所得税税率

其中，权益资本成本Ke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公式如下：

K

e

＝R

g

+(R

m

-R

g

)×β+a

R

g

：无风险报酬率

R

m

：资本市场预期收益率

β：目标企业的β系数

a：企业个别风险调整系数

1）无风险报酬率Rg的确定：

Rg为无风险报酬率，无风险报酬率是对资金时间价值的补偿，这种补偿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无通货膨胀、无风险情况下的平均利润率，是转让资金使用

权的报酬；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附加率，是对因通货膨胀造成购买力下降的补偿。本次估值采用15只年限在10年以上剩余年限在10年以上国债的到期收益率平均

值3.90%作为无风险报酬率；

2）资本市场预期收益率Rm的确定

资本市场预期收益率通过沪深300指数的收益率来确定，选取年末收盘价是Wind数据的复权交易年收盘价格，上述价格中已经有效的将每年由于分红、派息

等产生的收益反映在价格中。本次选取的沪深300指数2003-2012年年化收益率10.87%作为社会平均期望报酬率，即Rm=10.87%。

3）β系数的确定

β系数是衡量委估企业相对于资本市场整体回报的风险溢价程度，也用来衡量个别股票受包括股市价格变动在内的整个经济环境影响程度的指标。样本公

司的选择，通常来说选择与被评估公司在同一行业或受同一经济因素影响的上市公司作为参考公司，且尽量选择与被评估公司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企业作为参

考公司。中技桩业为桩基生产企业，行业内上市公司较少，唯一类似的柘中建设（股票代码：002346）上市时间较短，因此本次评估机构选取水泥制品行业3家上市

公司。

其计算公式：

剔除杠杆调整β=调整后β/[1+(1-t)×d/e]

具体计算如下：

企业 有息负债d/所有者权益e 所得税率t 调整后β

剔除杠杆

调整系数

剔除财务杠杆的beta

四川双马 0.2226 15% 0.8372 1.1892 0.7040

天山股份 0.6851 15% 1.0584 1.5823 0.6689

深天地 0.4022 15% 0.9973 1.3419 0.7432

平均值 0.4366 0.9643 1.3711 0.7054

参考公司的平均财务杠杆系数（D/E）为0.4366，将剔除杠杆调整β均值0.7054按照平均财务杠杆系数换算为被评估公司目标财务杠杆β为0.9671。

因此R0＝3.90%＋(10.87%-3.90%)×0.9671=10.6%。

4）K的确定

K为被评估企业个别风险溢价。是公司股东对所承担的与其它公司不同风险因而对投资回报率额外要求的期望。

个别风险分析如下：

①经营风险：中技股份目前正处于快速扩张期，新建子公司较多，生产能力大幅提升，2013年子公司都将步入规模化生产，收入增幅较大，存在一定的经营风

险，因此取经营风险为1.5%。

②财务风险：由于新建子公司，土地、固定资产等前期投入较大，目前中技股份借款较多，资产负债率较高，存在一定的财务风险，因此取财务风险为1%。

因此，个别风险为2.5%。

因此，R＝10.6%+2.5%＝13.1%

本次评估采用的权益资本成本Ke取13.1%。

（6）债务资本成本的确定

目前在中国，只有极少数国营大型企业或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才可以被批准发行公司债券。事实上，尽管有一些公司债券是可以交易的，但是中国目前尚未建

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债券市场。本次通过查询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在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利率是6.55%。我们采用该利率作为被评估企业债权年

期望回报率。

（7）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确定

参照选取的样本企业， Wd为30.4%，We为69.6%。则

WACC＝Ke×We+Kd×(1-t)×Wd

＝13.1%×69.6%＋6.55%×（1-25%）×30.4%

＝10.6%

本次评估采用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即折现率取10.6%。

（8）溢余资产及非经营资产价值的确定

溢余资产是指与企业收益无直接关系、超过企业经营所需的多余资产，主要包括溢余现金、收益法评估未包括的资产等。非经营性资产是指与企业收益无直

接关系、不产生效益的资产。溢余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视具体情况采用成本法、收益法或市场法评估。

溢余资产及非经营资产的处理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密切相关。本次评估通过分析委估企业的资产结构确定溢余资产的价值。

3、评估结论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2年12月31日，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并股东权益账面值为95,133.61万元，在评估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采用收益法评估，

中技桩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89,800万元，评估增值94,666.39万元，增值率99.51%。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7年

以后

企业自由现金流 -6,690.41 4,295.04 32,162.92 42,268.36 49,151.70 51,817.35

折现率 10.6%

年份 1 2 3 4 5 无限年

折现系数 0.9042 0.8175 0.7392 0.6683 0.6043 5.7009

企业自由现金流现值 -6,049.47 3,511.20 23,774.83 28,247.95 29,702.37 295,405.50

企业自由现金流现值合计 374,600（取整至百万位）

加：溢余资产 51,800

减：溢余负债 -

企业价值 426,400

扣减：有息负债 236,590

企业股东权益 189,800（取整至百万位）

（二）资产基础法评估基本情况及结论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2年12月31日， 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并股东权益账面值为95,133.61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51,

458.02万元，增值额56,324.41万元，增值率59%。

按合并报表各科目结果，将评估结果与合并报表数据进行比较，详见下表列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合并报表

账面净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净资产 95,133.61 151,458.02 56,324.41 59%

以上反映评估增值56,324.41万元，评估增值率为59%。按增值幅度大小排列的主要资产和负债增减值分析见下表：

单位：万元

科 目 账面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无形资产（包括开发支出） 2,403.12 38,051.51 35,648.39 37.47%

其他非流动负债 12,330.90 0.00 -12,330.90 -12.96%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60,318.32 64,736.75 4,418.43 4.64%

注：上表中“增值率=评估增值/合并报表账面净资产”

主要资产增减值原因分析如下：

1、无形资产—专利、专有技术和商标

中技股份无形资产（包括开发支出）账面值2,403.12万元，主要系为研发预应力U型板桩而发生的研发费用资本化的部分，公司存在未确认账面资产价值的

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利、专有技术和商标，本次无形资产评估值为38,051.51万元，评估增值35,648.39万元。

中技股份2007-2012年技术研发投入合计约1.78亿元，用于离心方桩、板桩的产品研发和生产工艺的改进。

中技股份专利涵盖离心方桩的设计、生产等诸多环节，形成了一个专利保护体系。

由于离心方桩作为摩擦桩使用时基础承载力具有优势，因此相同侧摩阻力条件下离心方桩的桩径较小，用材较低，具有较高的性价比。离心方桩较小的桩径

能够有效降低承台基础的造价和建筑工程的挤土效应。此外，离心方桩在施工灵活性和运输安全性上亦有优势。

中技股份生产技术与传统工艺相比，能够降低成本、极大降低安全事故率、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品质、减少能耗，经济效益较为显著。

2、递延收益

其他非流动负债评估减值12,330.90万元，其中主要是收取的政府补贴共12,286.73万元，具体是河南中技、湖南中技、安徽中技三家公司，账面递延收益为新型

节能建材推广的财政补贴款，审计按照5年进行摊销，经查阅相关协议后确认此款项今后无需支付，故本次评估为零。其余44.17万系中技股份未转销的融资租赁

设备损益，因重新评估融资租赁设备而将其余额评估为零所致。

单位：万元

公司 账面值 评估值 评估减值 减值率

河南中技 3,733.20 0.00 -3,733.20 -100%

湖南中技 2,930.20 0.00 -2,930.20 -100%

安徽中技 5,623.33 0.00 -5,623.33 -100%

中技股份 44.17 0.00 -44.17 -100%

合计 12,330.90 0.00 -12,330.90 -100%

3、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账面值60,318.32万元，评估值64,736.75万元，评估增值4,418.43万元,主要原因是：

近几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增长，房地产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市场对房地产的需求旺盛，房地产价格也一直处于快速上升趋势之中。国家

宏观土地政策的调整也造成土地市场价格特别是工业用地价格较大幅度的上涨。中技桩业的大部分土地取得土地时间较早、成本较低，从而使本次土地使用权评

估增值较大。土地使用权增值额最大的两家子公司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账面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湖北中技 7,422.56 9,423.72 2,001.16 26.96%

安徽中技 9,284.59 10,335.00 1,050.41 11.31%

合计 16,707.15 19,758.72 3,051.57 18.27%

第五章 拟注入资产业务与技术

一、拟注入资产的主要产品及业务流程

中技桩业主要从事预制混凝土桩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各种型号的预应力离心混凝土空心方桩、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和U型板桩，其中离心

方桩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90%左右。产品作为我国各类工程建筑的主要桩基础材料之一，主要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码头、水利、市政

等行业的基础工程。

离心方桩、管桩产品应用领域示意图：

U型板桩产品应用领域示意图：

中技桩业的产品所处行业结构简图如下：

中技桩业的离心方桩制造工艺流程如下：

二、拟注入资产主要经营模式

作为本次拟注入资产，中技桩业具有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完整的业务体系，其主要经营模式如下所述。

（一）研发模式

中技桩业建立了产品研发业务的岗位责任制，明确相关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确保产品研发业务的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制约和监督。中技桩业研发机构

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中技桩业不断致力于预应力构件以及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注重产品的品质管理和企业品牌经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节能、优质、高性价比的桩基材料。中技

桩业与四川大学、上海平信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建研建材有限公司等合作开展产、学、研横向联合，组建技术研发中心，研究有机高分子端板技术、高效设备及高性

能桩材。同时，中技桩业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苏州混凝土制品研究院合作，成立课题组，重点解决科研难题。

中技桩业在生产经营中，始终把技术创新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提高、创新” 技术，形成了持续化、系统化的产品技术创新

机制。中技桩业建立了《产品研发控制制度及细则》，确定公司内各相关部门职责的分工，规范技术创新的要求及内容。同时，通过建立研发项目的《立项机制》，

规范项目研发的立项程序，确保研发项目的立项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中技桩业追踪下游相关行业的变化趋势，通过市场调查等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前瞻性研

发，以满足客户需求。通过配置专业人员进行下游行业的市场调研，并建立了以研发、生产、质量及业务等多部门参与的实时沟通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保持公司

对新产品市场的敏感度。中技桩业制定了《研发人员激励制度》、《关于一线员工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制度》和《技术革新、技改奖奖励办法》等规定，使研发人员及

一线员工的收入与研发项目效益直接挂钩，调动了广大研发人员和一线员工的研发积极性。

（二）采购模式

中技桩业主要采取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生产部门依据生产情况和库存情况编制采购计划，中技桩业营运部划定采购范围后，中技桩业子公司或生产基地自

行采购。中技桩业生产所需原材料均为常规的建筑材料，市场供应充足，标准化程度高，基本可按需及时采购，不受到资源或其他因素的限制。中技桩业营运部对

各下属分、子公司或生产基地提供服务以及指导和监管，确保信息畅通，形成相互比较、相互参考的机制。

生产部门采购控制由各相关部门按照不同的职责分别负责。大体采购流程如下图所示：

对于端板采购，由于涉及中技桩业专利技术，中技桩业事先确定供应厂商，并签订技术许可协议，生产部门采购端板必须从中技桩业确定的供应商中选择。

（三）生产模式

1、以销定产，实行订单生产

中技桩业下辖分、子公司和生产基地均自主拥有完善的生产及配套辅助工艺系统，各业务单元水、陆交通运输便利，可保证各类生产材料随时补充库存，产成

品按客户要求及时发运出厂。中技桩业产成品的生产由各业务单元组织生产部门按照订单要求集中生产制作，中技桩业总部承接的大项目供货合同由总部市场

部分别向各业务单元下达供货任务，再由生产部门组织生产、供货。

2、自行生产为主、委托生产为辅

由于市场对中技桩业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中技桩业现有生产基地仅能部分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公司在自行生产的基础上，采用了一定比例的委托生产模

式。

委托生产模式下，中技桩业提供生产所需的技术、相关技术人员和专用生产设备，受托方依据发出的生产订单自行采购原材料，并组织工人按照产品要求生

产产品，产品由中技桩业负责销售。中技桩业不参与受托方的生产管理，但有权对生产产品的生产标准、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四）销售模式

中技桩业的销售方式为直销模式，采取直接参与投标和承接工程中标单位建筑材料采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市场开发和市场拓展。

中技桩业始终保持良好的工程业绩和优质的技术服务，赢得了市场的信赖，并与各大设计院和大型工程建筑公司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中技桩业积极收集

市场信息，在充分了解客户资信状况、技术要求、施工环境、施工条件等各方面情况后，筛选确定目标客户，并与其签订供销合同。

同时，中技桩业市场部根据客户要求，派出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到施工现场，与施工单位协作，确保施工安全顺利进行。

（五）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

1、主要产品营业收入、生产、销售情况

本次拟注入资产中技桩业最近两年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类别

2012年度 2011年度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离心方桩： 229,411.91 87.47 218,764.89 94.35

管桩 30,551.06 11.65 12,899.84 5.56

U型板桩 2,309.35 0.88 193.90 0.08

主营业务收入小计 262,272.32 100.00 231,858.63 100.00

最近两年中技桩业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如下表：

项目 2012年 2011年

离心方桩

产量（万米） 2,033.15 1,812.13

销量（万米） 1,957.01 1,770.03

产销率 96.26% 97.68%

管桩

产量（万米） 376.21 111.13

销量（万米） 316.99 108.59

产销率 84.26% 97.71%

U型板桩

产量（万米） 9.65 0.77

销量（万米） 6.35 0.51

产销率 65.78% 66.23%

合计

产量（万米） 2,419.02 1,924.03

销量（万米） 2,280.36 1,879.13

产销率 94.27% 97.67%

注：上表中产销量包含自行生产与委托加工数。

（下转B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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